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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与进展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玉溪

德林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子公司”）就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以

下简称“江川水利局”）一直未解除“星云湖原位控藻及水质提升设备采购及运

行项目”（以下简称“星云湖项目”）第三期付款的资金监管向玉溪市江川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2024年 4月 28日，公司收到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4）

云 04 民辖 10 号】，裁定本案管辖权由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法院变更为玉溪市红塔

区人民法院审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2）。 

2024 年 6 月 24 日，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近日，公司收

到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发来的《反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玉溪市红塔区人民

法院已受理江川水利局就星云湖项目与玉溪子公司产生的合同纠纷的反诉状，两

案并案处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相关方 

本诉原告（反诉被告）：玉溪德林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诉被告（反诉原告）：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溪江川支行 

（二）反诉请求 

1、依法判令反诉被告立即向反诉原告返还多支付的资金 100,875,501.32 元

（大写:人民币壹亿零捌拾柒万伍仟伍佰零壹元叁角贰分）； 

2、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 1,859,287.49 元（以

100,875,501.32 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为标准计算，自 2023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4 年 7 月 5 日），最终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 

3、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三）反诉理由 

根据合同第六条中的最终以反诉原告对投标文件的采购内容进行审计的表

述及玉溪市江川区审计局专项审计调查报告（玉江专审调报〔2023〕9号）（以

下简称“专项审计报告”）的核算结果，江川水利局要求反诉被告退还前期已履约

支付的部分工程款项。 

（四）反诉原告以专项审计报告为依据调整费用违背合同约定 

案涉合同系江川水利局与玉溪子公司所签的民事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而

专项审计报告属于行政监督，不具有直接约束案涉合同的效力。案涉合同第六条

针对合同价款的约定“最终以甲方对投标文件的采购内容进行审计”，是作为平

等主体的发包方即江川水利局与承包方玉溪子公司之间自行或委托有关机构所

进行的自我确定工程采购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江川

水利局已于 2020 年 8 月 6 日根据合同约定，委托了云南恒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公司对案涉项目进行了跟踪审计，即已经完成了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审计。依据《审

计法》第 29 条进行的专项审计调查形成专项审计报告，属于行政监督范围，而

非江川水利局依据合同第六条委托进行的民事审计。江川水利局以事后进行的民

事合同范围之外的行政审计取代合同约定的先前已进行了的并生效履行的民事

审计，进而要求退还已支付的款项，既无法律与合同依据，也违背合同签订时双

方的本意。 



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江川水利局近期向公司致与的《关于双方合同继续履行的沟通函》（以

下简称“《沟通函》”），本次反诉的启动，并不构成合同的终止或变更，《沟

通函》内容如下： 

“关于双方合作及星云湖治理工作，我局特发此函，旨在明确合作方向，并

期许双方能共同推动星云湖治理工作的深入发展。 

鉴于双方对《星云湖原位控藻及水质提升设备采购及运行项目合同》第六条

合同价款的‘最终以甲方对投标文件采购内容进行审计’中的‘审计’存在理解

上的分歧，我局为促进合同的顺利履行，消除可能存在的误解与歧义，故提起反

诉，此举并非为破坏双方合作之基础，而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进一步明晰合同条

款的内容，以确保双方合作能够更为顺畅的进行。 

在此，我局郑重声明，反诉的启动，并不构成合同的终止或变更，且在星云

湖治理中，我局对贵司的专业能力和贡献表示赞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玉溪子公司一直按合同约定的条款正常履行，星云湖原

位控藻项目及水质提升项目运行效果良好。 

公司现金流充足，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共

6.21 亿元，相关因诉讼案件涉及的使用受到限制的货币资金性质及规模均不影响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三、律师意见 

北京天元（杭州）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合同纠纷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案涉合同约定的收费方式为“在固定总额为上限的前提下，与绩效挂钩的风

险收费方式”。合同明确约定在绩效考核达标的前提下，江川水利局应当支付相

应的款项；现绩效考核达标后，江川水利局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款项。 

根据《政府采购法》《审计法》等相关法规及立法宗旨，结合相关判例，审

计局出具的专项审计调查报告不能作为本案江川水利局不解除资金账户监管的

依据，江川水利局无权要求玉溪子公司返还所谓的已经多支付的款项，江川水利

局应当依照合同约定解除对专用存款账户的第三期款项的资金监管。 



详见北京天元（杭州）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合同纠纷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风险提示 

本次反诉尚未开庭审理，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造成的具体影响

最终需以生效判决的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20 日 


